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之
综合楼屋面整改及外墙维修工程评估机构
遴选公告
[bookmark: _Hlk179316255]2015年12月30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许中法破字第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许昌万隆发饰品有限公司、朱万卯对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许中法破字第5-2号民事决定书，指定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为恒源公司破产重整案的破产管理人。2019年3月8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许中法破字第5之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2024年10月12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恒源公司送达（2015）许中法破字第5之33号民事裁定书，终止恒源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恒源公司破产。现管理人就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屋面整改及外墙维修工程决定依法公开遴选评估服务机构，特发布公告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1、工程位置：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位于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总厂院内。
2、工程名称：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屋面整改及外墙维修工程。
3、工程总造价43万元。
2、 评估机构服务内容 
评估上述施工工程结算价，出具合法有效的评估报告。
三、参选机构资格要求 
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其他组织，并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同时入选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审计、评估机构名录；具有相应资质,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介机构。 
2、专业能力强,人员充足,尊重委托人安排,能够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评估工作。  
3、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录及重大诉讼。  
4、参选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内未因执业、经营中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受到行政机关、监督机构、人民法院或行业自律组织的处罚或处分，无社会负面影响，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提供网页截图并加盖机构公章）。  
5、参选机构、评估人员与利益相关方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正常履职的关系。 
四、参选文件 
参选机构应向管理人提交参选文件及与之内容相对应的支持性文件。参选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并加盖公章： 
1.参选机构基本情况的相关材料，包括参选机构成立时间、规模、基本情况介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资质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拥有专业职称人数等。 
2．评估人员名单，并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联系电话及其专业资格、职称证明材料等。 
4.评估业务报价方案，
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服务所包括的服务费、差旅费、交通费等一切费用；本项目所有报价须为含税报价，各中选单位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提交参选文件 
1.参选单位应于2024年12月25日10时30分之前将参选材料封装完好报送至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元鼎国际A座13层，联系人：宋律师，电话：15136875266。（报送材料请提前联系预约）
2、管理人将在两日内完成评选，并通知中选中介机构。对于已递交材料但未被选中的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
六、特别说明 
1.本项目服务机构遴选，管理人将结合参选机构资质条件及报价综合评选，资格条件同等的条件下，优先考虑报价因素，但参选机构无相关行业执业经验且明显不合理低价的除外。 
2.管理人将与选定的参选机构签订委托合同书，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同时，管理人将选取本项目备选服务单位；未被选聘的参选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 
3.当本项目中选单位未签署委托合同书，或服务过程中出现被解除、终止服务情形时，管理人将直接选定备选服务单位作为本项目服务机构。 
4.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六、管理人联系方式
宋律师 19727349709。
办公地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元鼎国际A座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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